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预警提示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互公司）项目施工安全管理工作，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标准化指南》等法律法规、标准的有关规定，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西互公司工程建设项目所有参建单位。
第二章  预警提示
第三条 西互公司组织有关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天然气、水、电、通讯等地下管线资料，以及相邻建(构)筑物、地下工程有关资料，总监办应派人全程参与管理。
第四条 施工单位在接受交底后，应进行复核，总监办应派人参与。当复核情况与提供情况不符，或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新情况时，应及时向西互公司报告，西互公司要及时向有关部门询查并再次交底确认。
第五条 遇有汛期、严寒、大雪、大风、滑坡、泥石流、坍塌等自然地质灾害、恶劣条件或重大节假日、重大活动等特殊情况时，西互公司应要时向各参建单位发出预警提示。
第六条 遇旅游、上下班高峰期，各单位应做好保通工作，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影响施工进度，不允许交通中断。
第七条 各单位应根据西互公司发出的预警提示，有针对性的向施工现场和施工人员发出预警，并应采取应对措施，及时布置安全生产防护和保护工作，确保生产安全。
第八条 各施工单位应认真分析和查找本标段安全生产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做出符合本标段实际的安全生产工作部署，采取召开会议、下发文件等形式进行预警。
第九条 总监办和施工单位对安全生产预警提示工作要做到有部署、有落实，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并做好预警提示及应对措施的记录工作，西互公司将此项目列入日常监督考核内容。
第三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制度由西互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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